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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LVER GRA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佈

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銀建」）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0
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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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租金收入 2 89,128 107,568
直接經營開支 (9,016) (6,419)  

80,112 101,149
上市及非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2 116 8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285,084 181,733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
產之公允值變動 (667) (201,65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變動 39,630 4,562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減值）淨額 6,352 (20,984)
行政費用 (224,170) (219,664)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 (13,555) 18,103
財務費用 5 (216,675) (133,746)
攤佔下列之溢利╱（虧損）：

— 一家聯營公司 3,325 (7,091)
— 一家合營企業 (404,061) 108,82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7 (444,509) (168,681)
稅項 6 3,401 (10,570)  

年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441,108) (179,25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2 — 251,996  

年內（虧損）╱溢利 (441,108) 72,7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17,641) (169,601)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72,077  

(317,641)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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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溢利：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23,467) (9,650)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79,919  

(123,467) 70,269  

(441,108) 72,745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
利（以港仙列示） 8
年內（虧損）╱溢利

— 基本 (13.78) 0.11
— 攤薄 (13.78) 0.1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 基本 (13.78) (7.36)
— 攤薄 (13.78) (7.36)  



– 4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441,108) 72,745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後期可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26,891 (143,005)
年內出售海外業務相關之重新分類調整 — (1,910)  

後期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326,891 (144,915)  

後期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重估物業之虧損 (35,779) (9,433)
所得稅影響 9,644 2,742  

後期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淨額 (26,135) (6,691)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300,756 (151,606)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140,352) (78,861)  

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2,451) (126,555)
—非控股權益 (77,901) 47,694  

(140,352) (7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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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624,229 2,486,34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921 313,832
使用權資產 54,216 —
一家聯營公司權益 85,569 77,050
一家合營企業權益 3,033,385 3,128,851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 969,951 1,164,952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2,780 2,780
應收貸款 231,932 160,896  

非流動資產總值 7,252,983 7,334,70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7,317 8,735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420,467 192,987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 59,528 30,134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 584,989 488,563
應收貸款 1,207,369 1,198,099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875,206 807,507
衍生金融工具 37,48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753 22,3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769,767 190,247  

流動資產總值 3,985,879 2,938,593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租務按金及其他應付款 287,160 282,820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369,309 261,941
應付稅項 108,272 106,703
衍生金融工具 — 2,147  

流動負債總額 764,741 653,611  



– 6 –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淨流動資產 3,221,138 2,284,98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474,121 9,619,683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1,571,112 672,991
租賃負債 48,532 —
遞延稅項負債 238,021 251,996
可換股債券 1,232,463 1,170,351  

非流動負債總值 3,090,128 2,095,338  

淨資產 7,383,993 7,524,345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3,626,781 3,626,781
儲備 2,932,973 2,995,423  

6,559,754 6,622,204

非控股權益 824,239 902,141  

股權總值 7,383,993 7,5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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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賬目的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份年度業績公佈所載有關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截至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有關資料
乃摘錄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
表6第3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並將適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
合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
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
何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第407(2)或407(3)條作出的陳述。

該等財務報表已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
製。此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賃土
地及樓宇、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
按公允值計量除外。除另有指明者外，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全部金
額已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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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以及下列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以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
述如下：

(a)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概念框架」）載列一套全面的財務報告概念
及準則制定，並為財務報表編製者制定一致的會計政策提供指引，協
助各方了解及詮釋標準。該概念框架包括有關計量及報告財務表現
的新章節、有關終止確認資產及負債的新指引，以及資產及負債的更
新定義及確認標準。其亦釐清財務報告中管理、審慎及計量不確定因
素的角色。該概念框架並非標準，其中所載概念概無凌駕於任何標準
的概念或規定之上。概念框架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
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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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對業務的定義進行了澄清並提供額
外指引。該等修訂明確澄清，倘若構成一項業務，一組不可分割的活
動及資產必須至少包括一項投入及一項實質性過程，能共同顯著促
進創造產出的能力。一項業務可以不具備所有創造產出所需的投入
和過程。該等修訂刪除了對市場參與者是否有能力購買業務並能持
續產生產出的評估，轉而重點關注所取得的投入和所取得的實質性
過程是否共同顯著促進創造產出的能力。該等修訂亦縮小了產出的
定義範圍，重點關注於向客戶提供的貨品或服務、投資收益或其他日
常活動收入。此外，該等修訂為評估所取得的過程是否為實質性過程
提供了指引，並引入了可選的公允值集中度測試，允許對所取得的一
組活動和資產是否不構成業務進行簡化評估本集團已就於2020年1月
1日或之後發生的交易或其他事件應用該等修訂。該等修訂並無對本
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本）處理對另類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取代現有利率
基準前一段期間的財務報告造成影響的事宜。該等修訂提供可在引
入另類資本充足率前於不確定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的暫時
性補救措施。此外，該等修訂要求公司須向投資者提供與直接受該等
不確定因素影響的對沖關係有關的額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
利率對沖關係，故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任
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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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可行權宜方法，讓承
租人選擇不就因COVID-19疫情直接導致的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訂會
計法。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因疫情而直接導致的租金寬減，且僅當
(i)租賃款項變動導致租賃的經修訂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
致相同或低於該代價；(ii)租賃款項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於2021年6月
30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iii)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重大變動。
該修訂於2020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允許提早應用，
且將追溯應用。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任何
重大影響。

(e)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提供了對重大的
全新定義。新定義指出，如果遺漏、錯誤陳述或掩蓋有關資料能被合
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目的財務報表的主要用戶基於該等財務報表所作
出的決定，則有關資料即屬重大。該等修訂澄清，重要性將取決於資
料的性質或程度，或兩者兼備。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
表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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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來源收益
總租金收入 89,128 107,568
上市及非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116 85  

89,244 107,653  

經營分部資料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投資 物業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租金收入 — 89,128 89,128
— 上市及非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116 — 116   

116 89,128 89,244   

分部溢利 211,513 32,603 244,116  

其他未分配收入、收益及虧損 45,357
企業開支 (119,470)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之 
利息除外） (213,776)
應佔下列之溢利或虧損：

— 一家聯營公司 3,325
— 一家合營企業 (404,061) 

除稅前虧損 (444,509)
稅項 3,401 

年內虧損 (4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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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投資 物業租賃
持續經營
業務總額 石油化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租金收入 — 107,568 107,568 — 107,568
— 上市及非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85 — 85 — 85     

85 107,568 107,653 — 107,65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 — — — 288,381 288,381     

85 107,568 107,653 288,381 396,034
     

分部（虧損）╱溢利 (54,232) 62,626 8,394 (28,699) (20,305)
  

其他未分配收入、收益及虧損 3,470 909 4,379
由合併而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248,431 248,431
合併之議價購買收益 — 177,436 177,436
企業開支 (148,530) — (148,530)
財務費用 (133,746) (40,091) (173,837)
應佔下列之溢利或虧損：

— 一家聯營公司 (7,091) — (7,091)
— 一家合營企業 108,822 — 108,822   

除稅前（虧損）╱溢利 (168,681) 357,986 189,305
稅項 (10,570) (105,990) (116,560)   

年內（虧損）╱溢利 (179,251) 251,996 7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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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020年 2019年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6 — 620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89,128 — 107,033 288,381    

89,244 — 107,653 288,381    

以上收益資料乃基於客戶所在的地點。

非流動資產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90,687 351,721
中國 5,757,633 5,654,352  

6,048,320 6,006,073  

以上持續經營業務的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基於資產所在的地點，不包括以
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應收貸款及應收一家合營企
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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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過往年度暫定會計產生的調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完成對中海油氣泰州（定義見業務
回顧部分）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值的公允值評估。於完成公允值評估後，
已對2019年7月15日（即合併完成日期）（定義見業務回顧部分）中海油氣泰
州的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額的臨時計算作出追溯調整。因此，本集團於
2019年12月31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損
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解釋性說明已予重列
以反映該等重新報告。

上述合併完成產生的調整對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損益的影響按綜
合損益表中呈列的項目載列如下：

對過往年度溢利的影響：

2019年
千港元

合併完成後產生的調整：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減少 94,670

 

應佔溢利減少淨額：
本公司擁有人 53,337
非控股權益 25,019 

7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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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併完成所產生的調整對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呈列的各項目於2019年12
月31日的財務狀況的影響如下：

（未經重列） （經重列）
2019年

12月31日
合併完成產
生的調整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一家合營企業權益 3,223,521 (94,670) 3,128,851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123,017) 16,314 (106,703) 

對淨資產的影響總額 7,602,701 (78,356) 7,524,345
   

股權
保留溢利 2,709,954 (53,337) 2,656,617
非控股權益 927,160 (25,019) 902,141 

對股權總值的影響總額 7,602,701 (78,356) 7,524,345
   

對每股基本盈利的影響：

2019年
港仙

於調整前的每股基本盈利 2.42
合併完成產生的調整 (2.31) 

經重列每股基本盈利 0.11
 

對每股攤薄盈利的影響：

於調整前的每股攤薄盈利 2.42
合併完成產生的調整 (2.31) 

經重列每股攤薄盈利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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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 22,497 22,727
—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 76,371 19,943
— 銀行存款 545 2,750
— 應收貸款 181,053 134,717
匯兌收益淨額 (810) (1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24) (3)
政府補貼* 631 875
其他 4,821 886  

285,084 181,733  

* 該金額指就本集團經營物業租賃業務自中國內地相關政府機關獲得之補貼。概無
有關該等補貼之未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

5. 財務費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財務費用的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35,216 63,689
其他貸款利息 36,077 2,747
可換股債券利息 141,955 67,310
優先票據利息 528 —
租賃負債利息 2,899 —  

216,675 13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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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中國企業所得稅 — 年內支出 929 7,036

遞延 (4,330) 3,534  

年內持續經營業務之稅項（抵免）╱支出總額 (3,401) 10,570  

年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稅項支出總額 — 105,99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公司及其於香港之附屬公司錄得稅務
虧損，故並沒有提撥香港利得稅（2019年：無）。

年內，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以估
計應課稅溢利根據適用的相關所得稅法例計算所得之稅項支出。根據中
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2019年：25%）。

自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收取股息收入之預扣稅按5%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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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5,350 4,500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之公允值變動 667 201,65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376 12,47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784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工資及薪金* 64,206 59,466
退休金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2,582 1,526  

66,788 60,992  

投資物業經營租約之租金收入，減支銷
9,016,000港元（2019年：6,419,000港元） (80,112) (101,149)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撇銷 62,510 54,107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減值淨額 (6,352) 20,984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3,555 (18,10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變動 (39,630) (4,562)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香港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發放工資補貼
580,000港元（2019年：無）。該款項已在行政開支中確認，並已與工資及薪金金額
相抵。此項補助金並無未達成的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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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所得：

（經重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本公司普通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17,641) (169,60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72,077  

總計 (317,641) 2,476  

股份數目
2020年 2019年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04,850 2,304,850  

由於本公司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對所呈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金額
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就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呈列之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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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
根據下列數據計算所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普通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317,641 169,601  

所用分母與上述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分母相同。

由於本公司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對所呈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
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就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
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9. 股息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2019年：無）。

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至60日之信用期。

下列是按發票日為基準之應收賬款與相應收入確認日期相約之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7,317 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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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落實但並未反映
不良資產 149,644 —
非上市股本證券 178,147 167,411  

327,791 16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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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2020年年初，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
情。由於2020年農曆新年前夕大規模人口流動，疫情很快蔓延至全球各地及海
外地區，為中國整體社會及經濟運作帶來十分嚴峻的考驗。本集團積極響應中
國政府疫情防控部署，及時制定各項疫情防控措施及員工防控指引，定期採集
員工健康及出行信息並根據該等信息做區別安排，避免員工在工作場所發生
交叉感染。由於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分佈於中國境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署
下大範圍的停工停產及延遲復工等安排已對本集團的日常經營帶來嚴重影響，
導致各項業務無法按原定計劃開展。

本集團錄得2020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17,641,000港元，而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2019年度」）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476,000港元（經重
列）。2020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為13.78港仙（2019年度：每股基本盈利0.11港仙（經
重列））。

於2020年，受到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經濟陷入停擺。在中國，
由於政府積極應對疫情防控，國內經濟呈現穩定復甦態勢，2020年全年GDP同
比增長2.3%，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自2020年初
以來，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在低位波動。直至2020年12月，由於世界各國在新冠
肺炎疫苗接種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間接導致對原油的需求有所上升，油
價才重拾升勢。然而，2020年底的原油價格仍比2020年初的價格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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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受疫情及全球經濟下滑的影響，本集團及時調整其經營目標及計劃，
盡其所能降低外部不利因素對其營運的影響。中海油氣（泰州）石化有限公司（「中
海油泰州石化」）原為本公司擁有33%股權的聯營公司，其約22.46%股權由本公
司實際持有，於2019年7月15日合併（「合併」）完成（「完成」)後，成為本公司的合
營企業（「該合營企業」），據此，中海油泰州石化吸收合併泰州東聯化工有限公
司（「泰州東聯」）及中海瀝青（泰州）有限責任公司（「中海瀝青」）。由於國際原
油價格低迷，以及國內對成品油及芳香烴油的需求減少，該合營企業於2020年
度內未能實現盈利，惟透過提前消耗相對昂貴的原油庫存以及提高資源利用
率等一系列措施降本增效。為穩步推進其高端潤滑油的發展戰略，該合營企業
成立一間附屬公司，從事潤滑油產品的研發、生產及銷售，使2020年度的潤滑
油銷售額較2019年度增長逾5倍。

投資

於2020年，本集團持續推進旗下各項投資業務。其中不良資產投資方面，出於
審慎原則，本集團收購不良貸款投資組合，其本金總額及應計利息約為人民
幣3億元。市場對處置不良資產的熱度有所下降，此乃由於受疫情影響，投資
者普遍持觀望態度。本集團通過加大司法處置的力度，同時兼顧資產營銷，於
2020年度內實現了部分不良資產的回收，剩餘不良資產將於未來一至兩年內處
置完畢。本集團積極拓展不同類型的不良資產投資項目，包括單項債務重組項
目、破產重整項目等。在股權投資項目方面，本集團實現了兩個存量項目的退
出，並對一個存量項目制定了退出方案。本集團已開始物色具有相當規模的新
投資項目，但本集團尚未進行任何新的股權投資。

本集團亦積極規劃資產管理及金融服務業務，擬推出一個資產管理基金，惟該
基金的推出視乎經濟環境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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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投資若干中國企業，並由本集團歸類為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董事會認為，於2020年12月31日，賬面值佔本集團總資產約5%
或以上的金融資產投資為本集團的重大金融資產投資。於2020年12月31日，NT 
Trust Scheme（定義如下）為賬面值佔本集團總資產約5%之唯一金融資產投資。
有關NT Trust Scheme之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本集團已向一項信託（「NT Trust Scheme」）合共投資人民幣505,000,000元（相當於
約606,202,000港元），該信託由國民信託有限公司管理，並持有投資於中國涿州
及瀋陽物業發展投資之有限責任合夥組合。於2020年12月31日，NT Trust Scheme
的價值佔本集團總資產約4.95%。NT Trust Scheme於2020年12月31日的賬面值約為
556,027,000港元（2019年：541,110,000港元），此乃按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2020年度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所錄得之
約667,000港元（2019年：201,650,000港元）虧損中，約19,146,000港元（2019年：虧損
19,832,000港元）虧損乃歸因於NT Trust Scheme於2020年12月31日之公允值變動。於
2020年度，本集團並無收到NT Trust Scheme之任何分派（2019年：無）。根據本集團
目前的投資策略，於NT Trust Scheme之權益乃持有待售，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列為流動資產。

本集團投資於金融資產旨在從其投資升值賺取回報並從中取得收入。董事會
認為，本集團金融資產投資之表現取決於投資公司之財務及經營表現以及市
場氣氛，而該等因素受利率變動、國家政策以及全球及國家經濟體之表現等影
響。本集團按其預期評估其以往投資的項目的財政及運營表現後，現正物色撤
出該等投資的機會，以使本集團將資金回籠，在未來幾年投資其他回報較高的
項目。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審慎投資方法，並會密切監察其投資組合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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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租賃

本集團物業租賃業務的租金收入由2019年度約107,568,000港元減少至2020年度
約89,128,000港元。本集團之物業租賃業務分部收入主要來自本集團在中國北
京之投資物業東環廣場（包括住宅部分及商業部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東
環廣場於2020年度的出租率下滑至約80%（2019年度：90%），導致該分部收入
錄得下降。本集團及時調整物業租賃經營策略，積極開展空置區域的新一輪招
商工作和現有租戶的維穩工作，以期提升該物業出租率。

前景及展望

2020年末，新冠肺炎疫苗的上市給全球經濟復甦注入了「強心劑」，但新冠肺炎
出現變異毒株，讓全球經濟前景再次陷入不明朗局面。經濟下行加速了不良資
產的增長。截至2020年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約人民幣3.5萬億元，較
2020年初增加約人民幣2,816億元，不良貸款率達1.92%。受國家政策扶持的影
響，預期中國不良資產爆發時點延後，未來一至三年將會是更好的投資時點。
本集團將加快處置在手的不良資產，並抓住當前市場環境提供的單項債權重
組項目機會，拓展多元化的不良資產投資。

該合營企業（本公司之合營企業）積極制訂進一步發展計劃，在相關可行性研
究報告編製完成後將向政府備案，並尋求股東批准以促成該等發展計劃盡快
實施，包括建設旨在改良及擴充高端潤滑油產能的生產裝置以及高性能聚烯
烴產品的生產裝置，以進行轉型升級。

隨著中國新冠肺炎的傳播受控，本集團將根據最新經濟形勢，調整各項業務發
展策略，積極布局優質資產的投資、參與到增長型行業的發展當中，以期為本
公司股東帶來長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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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2020年度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財務回顧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2019年度約2,476,000港元（經重列）轉為2020年度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17,641,000港元。主要受到下列各項之共同影響：

(i) 於2020年度本集團賺取的租金收入較2019年度所錄得約107,568,000港元有
所減少，乃由於2020年初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本集團出租物業的租用
率下跌；

(ii) 於2020年度本集團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較2019年度的約6,419,000港元有所
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為挽留現有租戶而產生的推廣開支於2020年度增加
所致；

(iii) 於2020年度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較2019年度約181,733,000港元有所增
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提供墊支所產生的利息收入於2020年度增加所致；

(iv) 本集團於2019年度錄得的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約18,103,000港元轉為2020年
度的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乃由於本集團持有的投資物業於2020年12月31
日的公允值下跌所致；

(v) 於2020年度的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虧損較
2019年度約201,650,000港元有所減少，乃主要由於(1)本集團於2020年12月
31日對其金融資產作出的公允值虧損金額遠低於2019年12月31日對其金融
資產作出的公允值虧損金額；及(2)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持有的若干不
良資產的公允值較2019年12月31日的公允值有所增加；

(vi) 本集團於2020年度所產生的融資成本較2019年度約133,746,000港元有所增
加，乃由於(1)本公司(a)於2019年7月發行7%優先無抵押有擔保可換股債券
（本金總額為1,150,000,000港元）；及(b)於2020年12月發行7.5%優先有抵押有
擔保票據（本金總額為19,800,000美元）；及(2)本集團於2020年下半年按年利
率9%至12%增發的其他貸款；



– 27 –

(vii) 本集團於2019年度錄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約251,996,000港元（經重列）
（2020年度：無），乃與本集團於2019年7月15日合併完成後出售其石油化
工產品銷售及提供加工服務業務分部相關，據此，中海油泰州石化（原為
本公司擁有33%股權的聯營公司，其約22.46%股權由本公司實際持有）與泰
州東聯及中海瀝青吸收合併。完成後，泰州東聯及中海瀝青泰州已予解散
及註銷，而中海油泰州石化則成為存續公司及本公司的合營企業（即該合
營企業），本公司透過其中一家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擁有該合營企業
約51%權益，即本公司於完成後實際持有該合營企業約34.72%股權；及

(viii) 中海油泰州石化的業績由2019年度的溢利（在此期間，其由本集團以本公
司的聯營公司入賬）下降至2020年度的虧損（在此期間，該合營企業（合併
後的存續公司）由本集團以本公司的合營企業入賬），主要是由於(1)該合
營企業的工廠於2020年3月進行大修及升級，導致該合營企業於2020年3月
全月暫停營運；(2)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放緩，故對該合營企業石
化產品的需求有所下降；及(3)由於2020年度原油價格下跌，該合營企業作
出存貨減值虧損撥備。

於2020年度，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為13.78港仙（2019年度：
每股基本盈利0.11港仙（經重列））。

a. 租金收入

2020年度之租金收入約為89,128,000港元（2019年度：107,568,000港元），減少約
17.14%，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出租物業的出租率於2020年度由平均約90%下降
至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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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按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虧損由2019年度的
約201,650,000港元減少至2020年度的約667,000港元，主要由於(1)本集團於
2020年12月31日就其金融資產作出的公允值虧損金額遠低於其於2019年12
月31日就其金融資產作出的公允值虧損金額；及(2)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
日持有的若干不良資產的公允值較2019年12月31日的公允值有所增加。

c.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由2019年度約181,733,000港元增加至2020年度約
285,084,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2020年度透過墊款產生的利息收入增
加。

d. 攤佔一家聯營公司損益

2019年度攤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約7,091,000港元包括本公司攤佔信達建潤
地產有限公司（「信達建潤」）虧損約9,261,000港元及本公司攤佔中海油泰州
石化溢利約2,170,000港元（由2019年1月1日至合併完成期間）。於2020年度，
攤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僅由本公司攤佔信達建潤溢利貢獻，並由2019年度
虧損約7,091,000港元轉為2020年度溢利約3,325,000港元，主要由於信達建
潤投資的公允值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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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攤佔一家合營企業損益

攤佔一家合營企業業績由2019年度的溢利約108,822,000港元轉為2020年度
的虧損約404,061,000港元，主要由於(1)該合營企業的工廠於2020年3月進行
大修及升級，導致該合營企業於2020年3月全月暫停營運；(2)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導致經濟放緩，故對該合營企業石化產品的需求有所下降；及(3)
由於2020年度原油價格下跌，該合營企業作出存貨減值虧損撥備。

f. 應收貸款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項下賬面值 231,932 160,896
流動資產項下賬面值 1,207,369 1,198,099  

總額 1,439,301 1,358,995  

於2020年12月31日的應收貸款總額增加，主要是於2020年度墊付短期貸款
予業務伙伴以及若干第三方以賺取較高回報。

g.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由2019年12月31日的約192,987,000港元增加至
2020年12月31日的約420,467,000港元，主要是由於(1)本集團於2020年度支
付按金約107,273,000港元以收購不良資產；(2)本集團於2020年度支付按
金約95,000,000港元以收購一項投資；及(3)本集團於2020年度支付按金約
2,400,000港元以收購一間香港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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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抵押銀行存款 23,753 22,3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769,767 190,247  

總額 793,520 212,568  

於2020年12月31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度本公司
提取額外貸款及發行優先票據。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
結餘（包括抵押銀行存款）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

除若干交易以港元及美元進行外，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均以人民幣進行。
人民幣兌港元、美元或其他外幣乃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設定的匯率兌換。人
民幣兌港元、美元及其他外幣的價值或會波動，並受中國政治及經濟狀況
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然而，本
集團將持續評估所面臨的外匯風險，以針對可能出現的外匯風險釐定所
需的對沖政策。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保守之庫務政策，據此，本集團一直掌控其投資成本，並有效管理
其投資回報。本集團已訂定指引，監督及監控其所面臨之投資風險及管理其資
本。本集團亦藉著進行持續信貸評估及評價其客戶之財務狀況，致力減少所面
臨之信貸風險。董事會密切審視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確保本集團在任何時
候均有足夠流動資金應付其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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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及借貸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3,172,884,000港元。該等借貸的組成
概述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借貸 217,848 261,941
長期借貸 1,571,112 672,991
優先票據 151,461 —
可換股債券 1,232,463 1,170,351  

借貸總額 3,172,884 2,105,283
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 793,520 212,568  

借貸淨額 2,379,364 1,892,715  

於2020年度，本集團所有借貸之利息均是以固定及浮動利率計算，年利率介乎
5.35%至12%（2019年度：3%至12%）。

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尚未償還之長期及短借貸中，零（2019年12月31日：
130,000,000港元），約 1,691,363,000港元（2019年 12月 31日：804,932,000港元）及
約97,597,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零）分別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且
約587,886,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715,938,000港元）按浮動利率計息，而約
1,201,074,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18,994,000港元）則按固定利率計息。於
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亦有分別於2021年12月及2022年7月到期之尚未償付優
先票據及可換股債券，本金總額分別為19,800,000美元及1,150,000,000港元，並
分別按年利率7.5%及7%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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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總額約為
793,52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12,568,000港元），其中約5.6%、約92.5%及約
1.9%分別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借貸淨額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優先票據及可換股債券扣除已抵押銀行存款及現金及
銀行結餘）約2,379,364,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1,892,715,000港元）包括(1)最後
一期於2026年到期並分期償還本金額約人民幣495,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525,000,000元）之銀行借貸；(2)於2023年12月到期之本金金額約為人民
幣670,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無）的貸款；(3)於2021年12月到期本金額約
人民幣120,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120,000,000元）之貸款；(4)於2022
年5月到期本金額約人民幣123,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無）之貸款；(5)按要
求償還之本金額合共約人民幣28,128,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76,219,000
元）之貸款；(6)於2022年6月到期本金總額約12,512,000美元（2019年12月31日：
無）的貸款；及(7)於2022年7月到期本金額合共約1,150,000,000港元（2019年12月
31日：1,15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及(8)於2021年12月到期本金總額為
19,800,000美元（2019年12月31日：無）的優先票據，以及本集團的淨流動資產約
3,221,138,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284,982,000港元（經重列））。另外，本集
團於2020年12月31日已悉數動用其銀行融資額度（2019年12月31日：未動用銀行
融資額度約為80,000,000港元）。本集團借貸要求大致上並無重大季節性。基於
以上資料，董事會有信心本集團擁有足夠的營運資金應付日常營運所需以及
支持未來擴展。縱然如此，董事會將積極出售本集團之短期及中期投資使本集
團回籠資金，以進一步提高本集團的營運資金至更強水平。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借貸比率（即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優先票據及
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計算所得）及流動比率（即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所得）分別為48%（2019年12月31日：32%）及5.2x（2019
年12月31日：4.5x（經重列））。該等比率為本集團管理層用以計量本集團槓桿
水平之主要表現指標，以確保本集團於任何時候有可應付其財務責任之流動
資金。兩個比率均維持在良好的水平。

資產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將其累計賬面總額分別約為2,542,850,000港元（2019
年12月31日：2,408,486,000港元）及198,80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41,800,000
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與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抵押為一般性銀行融資及一名獨立
第三方獲授予其他應付款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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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將其銀行存款約23,753,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
22,321,000港元）抵押予銀行以為本集團一家合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

股本結構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減少約62,450,000港元至約6,559,754,000
港元（2019年12月31日：6,622,204,000港元（經重列）），減幅約0.9%。減少主要是
由於(1)2020年度租賃物業重估虧損增加；及(2)2020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部分被匯兌換算增加所抵銷。

發行優先票據

於2020年12月8日，本公司（作為發行人）、朱慶凇先生（「朱先生」，為非執行董
事及董事會主席（「主席」））（作為擔保人）、信銀（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投資者」）
（作為投資者）及信銀（香港）資本有限公司（作為經辦人）訂立認購協議（「認購
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向投資者發行，而投資者有條件同意認購
本金總額為19,800,000美元（相當於約154,440,000港元）之優先有抵押有擔保票據
（「優先票據」），於優先票據發行日（「發行日」）起計一年當日到期。發行及認購
優先票據須待認購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方可作實，並將
於所有該等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三個營業日內落實。優先票據須自發行
日（包括該日）起至根據優先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贖回優先票據當日（包括該日）
對優先票據之未償還本金按年利率7.5%計息，利息每季支付。倘違約事件發生
並一直持續，則自發生該違約事件當日（包括該日）起至該違約事件不再持續
當日（包括該日）期間之利率將調整為每年15%。根據認購協議，優先票據須以
朱先生以投資者為受益人所簽立之個人擔保及本集團就本集團所擁有之若干
物業以投資者為受益人簽立之按揭作抵押。優先票據將構成本公司之直接、無
條件、有抵押、有擔保、非後償及一般責任，並將至少與本公司所有其他現時
及將來之直接、無條件、無抵押、非後償及一般責任具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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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18日，本公司向投資者發行本金總額為19,800,000美元（相當於約
154,440,000港元）之優先票據。董事會認為，發行優先票據為本集團獲取資金之
機會。本公司發行優先票據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發行成本）約為19,300,000
美元（相當於約150,540,000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於本公告日期，
本集團已按原定計劃悉數動用發行優先票據的所得款項淨額。

優先票據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8日之公告。

人力資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104名員工（2019年12月31日：
96名員工）。於2020年度，本集團之員工成本總額約為66,788,000港元（2019年度：
60,992,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僱員各自的工作性質、市場情況、個人表現及資
歷向僱員提供薪酬。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年度花紅及退休福利。董事薪酬乃根據
其資歷、經驗、職責、本公司的薪酬政策以及當前的市場情況釐定。

本集團鼓勵僱員通過輔導及進修持續參加培訓。於2020年度，已為合資格僱員
提供最新會計準則及市場最新資訊培訓等內部培訓。

本集團並無因違反勞工紀律而遇到任何有關僱員的重大問題或營運中斷，亦
無在招聘及挽留經驗豐富的員工方面遇到任何困難。本集團一直與僱員保持
良好關係。若干高級管理人員及若干已在本集團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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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本公司以股東利益最大化並且同時維持強大且良好的財務狀況以供本集團預
備抓住未來或會不時出現的投資機會及維持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在決定是
否建議派發股息及釐定股息金額時，董事會將考慮本集團之盈利表現、財務狀
況、投資需求及未來前景。此外，董事會還需考慮本集團不時取得的銀行及其
他融資額度項下設定的限制性條款以及董事會認為合適及╱ 或相關的其他因素。

董事會已通過決議，不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度的末期股息（2019年度：無）。

公眾持股量的充足性

根據本公司取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悉，於2020年度及截至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維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規定不少於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之25%。

企業管治

除守則條文第E.1.2 條外，本公司於2020年度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強制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E.1.2條要求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主席朱慶凇先生因
早已安排其他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2020 年6月1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主席將竭力出席本公司於未來召開的所有股東週年大會，除非出現不可預見
或特殊的情況導致其未能出席。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關於董事證券交易操守之守則。經本公司具體
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2020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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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2020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接納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之年度業績。

審核委員會連同董事會已檢討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認為其充
足有效並且目前適合本集團。

獨立核算師之工作範圍

載列於初步公佈中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
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數據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
行與本集團於本年度草擬版的綜合財務報表進行核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安永會計師
行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鑒證業務，因此，安永會計師行並無對本初步公佈發
表任何具體保證。

董事會成員變動

於報告期末後，馬懌林先生辭任執行董事，自2021年1月11日起生效，而唐倫
飛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2021年1月1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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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各位辭任的董事過往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及服務致以
衷心謝意，並熱列歡迎新委任的各位董事加盟本集團。此外，本集團有賴各位
股東的鼎力支持和全體員工努力不懈的竭誠服務以達致本集團的目標，本人
謹代表董事會向彼等致以深切謝意。

承董事會命
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黃佳爵

香港，2021年3月29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黃佳爵先生（首席執行官）、羅智海先生及唐倫飛先生均為執
行董事；朱慶凇先生（主席）及陳志偉先生均為非執行董事以及梁青先生、張璐先生及洪木明
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